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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3 年 學 生 機 車 安 全 駕 駛 

教 育 活 動 實 施 計 畫 
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工作實施計畫」。 

貳、目的：為有效防杜學生機車意外事故之發生，期藉由學科講解及術科實地

操作，提升學生機車安全駕駛相關知能，使更多學子能建立正確機車安全

駕駛觀念，降低交通事故數，保障生命安全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 

二、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山葉機車安全駕駛文教基金會。 

肆、辦理方式 

一、由本市高中職學校報名參加，並由財團法人山葉機車安全駕駛文教基金

會提供師資、場地及設備，對參加同學施以學科教育及術科訓練（課程

配當如附件）。 

二、參加同學由所屬學校派員帶隊前往，並由本局統一租賃遊覽車實施接駁。 

伍、實施日期暨地點 

一、辦理時間：113年除寒、暑假不予辦理外，餘各月份共計辦理12場次。 

二、研習地點：財團法人山葉機車安全駕駛文教基金會（桃園市中壢區高鐵

南路四段 998號）。 

陸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高中職校學生，建議各校以已屆滿或即將屆滿18歲者優

先參加。 

柒、報名方式：以校為單位，至指定之網頁報名參加，每梯次參加人數40員。 

捌、本計畫所需之講座鐘點費及遊覽車租賃費用，由本局統一支應，另申請後

不得無故取消，申請前請務必謹慎考量及配合學校行程。 

玖、本計畫奉准核可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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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學生機車安全駕駛教育活動課程配當表 

    地點 

時間 
財團法人山葉機車安全駕駛文教基金會 

第 1 小時 機車安全駕駛（新式考照）場地規範說明及直線平衡體驗 

第 2 小時 機車安全防衛駕駛騎乘體驗 

第 3 小時 緊急危險狀況實際操作及騎乘體驗 

 


